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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  

 

东帝汶问题 

秘书长的报告 

 1. 安全理事会 1999年 6月 11 日第 1246(1999)号决议设立联合国东帝汶特

派团(东帝汶特派团),以组织和进行一次全民协商 根据该决议,联合国受权在整

个协商进程中在东帝汶开展活动,协商结束时宣布结果 然而,根据 1999 年 5 月 5

日签署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和葡萄牙共和国关于东帝汶问题的协定 (下称 5 月

5 日协定 )(A/53/951-S/1999/513,附件一),在投票后时期,联合国必须在东帝汶

发挥重要作用  

投票后的预测 

 2. 5 月 5 日协定规定,联合国在执行协商的任一可能协商结果方面发挥重要

作用 如果东帝汶人投票接受自治,特别自治宪法框架(A/53/951-S/1999/513,附

录)赋予联合国秘书长责任与权力,监测和核查东帝汶自治的实施情况,并视必要

在东帝汶特别自治区设立办事处 此外,自治框架规定秘书长任命一个有广泛代

表性的过渡理事会,维持到选出东帝汶特别自治区人民代表区域理事会为止 框

架还要求秘书长对区域理事会进行监测和核查  

 3. 如果协商的结果是不接受自治,5 月 5 日协定规定印度尼西亚 葡萄牙和

秘书长应就和平 有序地将东帝汶的权力移交给联合国的安排达成协议 然后,

秘书长应根据适当立法的授权开展一项程序,使东帝汶能开始向独立过渡的进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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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渡期间 

 4. 在完成全民协商和开始实施协商结果之间将有一个过渡期间,双方将采

取必要的法律和其他步骤,以开始实施 根据 5 月 5 日协定第 7 条,无论全民协商

是接受还是拒绝自治,印度尼西亚政府和葡萄牙政府请秘书长在此时期在东帝汶

派驻足够的联合国人员 本报告的目的是向安全理事会转达我对此派驻问题的看

法  

 5. 在此过渡期间,随着东帝汶准备实施全民协商的无论哪种结果,该领土的

局势将相当微妙 因此,投票之后,联合国必须加倍努力,在该领土建立信任和支

持稳定,并使所有群体尤其是投票中的少数群体相信,他们在东帝汶未来的政治生

活中可以发挥作用 为了做到这一点,联合国应密切参与东帝汶各机构的工作

如果自治被拒绝,特别自治建议所预期的设立过渡代表理事会以及随后的民选代

表理事会仍是极为可取的 此机构最好能够在投票之前或其后马上成立 联合国

将同印度尼西亚当局联络和提供咨询意见,并与赞成合并和赞成独立的群体保持

密切接触 无论投票结果如何,这些任务不变 联合国在过渡期间的另一项重要

任务将是准备调整其在实施任一选择方面的作用  

东帝汶特派团的改组 

 6. 为了完成这些任务,我要向安理会建议,在投票后期间维持东帝汶特派团

直至结果的实施阶段,并按照下文说明的方式调整其任务和结构 调整的一个目

的是确保联合国在东帝汶全部 13个地区的存在  

选举部门 

 7. 担任地区选举干事的联合国志愿人员完成实施投票进程的任务之后,大

多数人将会撤出,但是一部分具备完成本报告概述的其他任务所需技能和背景的

人员可以留下,使特派团可以在东帝汶继续利用他们的专门知识和经验 选举部

门本身将暂时削减为一个单位,负责规划和筹备监测自治计划所预期的区域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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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选举或自治被拒绝后将举行的选举 这个单位还将协助为任一结果的选举拟订

适当的法律框架 建立机构和技术能力  

民警部门 

 8. 民警部门将增加到 410 人 以便在所有 13 个地区内执行任务 民警部

门将继续向印度尼西亚警察提供咨询 并将增设一个小组筹备征聘和训练两种情

况下都需要的一支新的东帝汶警察部队 训练人员的最终人数约为 50 人 因

此 民警部门的总人数将近 460人  

军事部门 

 9. 军事联络部门将增加到 300 人 以加强其覆盖所有地区的能力 军事部

门将继续部署在所有 13 个地区 联合国军事联络官将与印度尼西亚武装部队

赞成统一的民兵和东帝汶解放军保持联系 他们还将视需要就安全事项 包括旨

在解除东帝汶解放军和民兵武装以及重新部署印度尼西亚武装部队的工作提供咨

询意见 并且依照各方的协议 监测执行情况  

民事部门 

 10. 为了继续指导和协助处理东帝汶全民协商问题特别代表监测 5 月 5 日协

定的执行情况 促成东帝汶人民之间的和解 并且与印度尼西亚当局和当地其他

行动者保持联系 民事部门(迄今称为政治部门)将继续监测东帝汶的政治和其他

方面发展情况及其对维持政治稳定的影响 该部门还将协助处理东帝汶全民协商

问题特别代表组建和发展代表理事会 不论出现哪一种结果都需要有这个理事

会 它还将协助促进尊重法治和人权 并为此目的 与政府 有关全国性机关

非政府组织以及其他国际伙伴和当地伙伴合作 将需要增加若干人道主义工作人

员 以便协调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包括向国内流离失所者提供援助) 以及确保及

时开展应急规划 处理投票后时期可能出现的人道主义问题 为了执行该部门的

任务 还将在 13个地区内派驻民事干事 将相应增加该部门的工作人员  

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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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不论出现哪一种结果 东帝汶特派团都将继续需要具备新闻能力 包括

有机会接触新闻媒介 在投票后时期 尤其必须让东帝汶人民和国际社会了解执

行结果的进展情况 并且传播促进和解 信任 和平和稳定的信息  

法律和秩序 

 12. 依照 5 月 5 日协定 在过渡期间 印度尼西亚当局 尤其是警察将继续

承担维持法律和秩序的全部责任 我相信印度尼西亚在这个特别微妙的阶段中

将采取所有必要步骤 有效地履行这一责任 如以往所报告 东帝汶特派团和驻

帝力印度尼西亚工作队的合作情况良好 我相信 在投票后阶段 情况还会如

此  

财务问题 

 13. 大会 1999 年 6 月 29 日第 53/240 号决议核可向东帝汶特派团拨款毛额

52 531 100美元 充作 1999年 5月 5日至 8月 31日期间的经费 不久将向大会

提出延长东帝汶特派团三个月的费用概算和本报告所提议的调整  

意见 

 14. 5 月 5 日协定为东帝汶人民规划该领土的前途提供了一个历史性的机

会 在全民协商之后 5 月 5 日协定的签署方 联合国 国际社会 尤其是东帝

汶人民都有责任利用这一机会 妥善解决长期悬搁的东帝汶问题 东帝汶特派团

将尽力以不偏不倚的方式有效地履行其职责 5 月 5 日协定的签署方也必须采取

必要的法律步骤和其他步骤履行其承诺 有条不紊地执行投票结果  

 15. 过渡时期是印度尼西亚 葡萄牙和联合国高级官员 7 月中一次会议的主

要讨论项目 已向两国政府通报了本报告中的建议  

 16. 鉴于执行拟议的调整需要时间 我建议安理会尽快积极审议关于东帝汶

特派团组成的建议 并核准特派团从定于 1999 年 8 月 30 日举行的全民协商之日

开始 初步为期三个月  

- - - - - 


